
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中国宪政的精神出路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AE_A9_

E6_AF_8F_E4_B8_80_E4_c122_485650.htm 这里试图叙述的，

并非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尽管我确信，本文的主题完

全具有发展成为完整理论的可能性。这里也并非试图对弗里

德里希的《超验正义》一书作出评价，因为一本对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圣#8226.阿奎那、理查德#8226.阿尔色

修斯、洛克、康德等历史巨人的超验正义思想予以概说并梳

理其与西方近代宪政模式之间关系的书，显然只有那些作过

同等细致研究的人，才具备撰写书评的资格。准确而言，这

是在认真阅读此书之后，因为内心涌动着由此书所激发的绵

绵思绪并希望将这些断想诉诸文字而完成的一篇小文。 毫无

疑问，我们中国人拥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也拥有按照这部宪

法设计出来且处于稳定运作状态的一系列制度。就此意义而

言，简单地抨击我们的宪法并未付诸现实，应该属于一种较

为武断的言论。然而，来自于西方宪政文化的一个声音告诫

我们，“一部宪法的政治意义既不是它被单独编纂在一份文

件或法典中，也不在于它规定了政府的组织形式”，宪法和

宪政的真正本质必然表现于其特殊的政治功用，即宪法的核

心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

他们享有的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

我，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页14－15）可见，从

是否存在被公认为国家基本大法的法典、该法典是否得到普

遍的遵循或具体的制度化、甚至该法典是否由法官加以实施

的角度，来评判宪法的真实性，其实是对发端于西方的宪政



模式的偏离。因为，真正的宪政并不是取决于种种形式上的

相似，而在于一种特定的精神上的追求，一种尊重与维护每

个个体人的存在和发展价值的目的论。也许，正是在认定我

们的宪法匮缺此种精神内蕴的基础上，一个尖锐的批评成为

许多有知之士的共识：中国只有宪法，没有宪政。 问题在于

：如何才能使得一个长久以来自我封闭存在、不得已接触西

方文化的民族和国度，逐步从形式上的模仿接近实质上同样

或类似的宪政精神呢？这个设问其实已经内含于各种关于中

国宪政之路的理论构想之中。而且，由于宪政的精神追求并

不是仅仅依赖于庄严公布一个像《人权宣言》那样的宪法性

文件就可以奠定的（尽管类似的文件肯定具有极大的象征、

启蒙、定位之功效），所以，各种具备人权保障内韵的制度

（包括私法和公法）发展之设计，都可以在广泛的意义上被

认为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但是，这个设问本身现在正面临

一种知识倾向的威胁与挑战。这种知识倾向认为，来自于不

同文明或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是有其局限性的，将生长于特

定情境内的价值观和信仰移植到其他有着某种不同悠久传统

的民族或国度内，可能会带来“南橘北枳”的效果，因而需

要谨慎地对待。确实，由于其关注到各种文化传统的实际差

异，揭示出当前中国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制度重塑中因源于西

方的价值理念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理念之间的碰撞、冲突

而带来的种种问题，这种知识倾向已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

广大的市场。如果其结论尚停留于“谨慎对待”而不是进一

步滑向“抵制或放弃”的态度上，这种知识倾向还是值得尊

重的，是健全我们的理性思考所必需的。而且，在此意义上

，它并没有真正使上述设问处于危险境地，而是提供了一种



在回答问题时必须具备的警觉。不过，在实际的应用中，它

并非静止地、乖觉地止于“谨慎”之态度，而是衍变出一个

极端的形式。这个极端形式与“国情论”相结合，造成了对

所有西方本源的价值观、信仰皆持怀疑甚至拒斥的相对主义

立场，并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某种政治上的需要，而阻碍了

真正宪政进一步发展所需的精神氛围的形成。 与此相关联但

又具有其独立意义的现象是，各种制度设计的努力，无论是

公开宣称其人权保障宗旨的还是把这一宗旨隐含其中的，都

呈现出零碎的、片断的、间歇的迹象。尽管这些在制度层面

上的努力勿庸置疑已经极大地促进了国民权利意识的增长，

然而，它们的上述迹象表明：一则，其难以摆脱主张集体利

益或集体权利至上的主流话语的控制和影响，故而难以形成

一致的对个体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尊重，更难以促成一股不可

逆转的、持续不断的流行信念作为宪政发展的精神支撑；二

则，既然这些努力尚未动摇根深蒂固的集体利益或集体权利

至上的主流精神（言其根深蒂固，乃因中国文化历时两千年

的将个体置于家、宗族、国君之下的传统），它们的权利促

进效果也就极易受制于以集体利益或权利为名的政治权力的

主张，进而，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的宪政观念尽管已经日趋成

为普遍共识，但由于没有寻觅到坚实的根基而无法得以彻底

的落实；再则，也正因为如此，甚至这些努力本身都尚未充

分意识到，尊重个体人之存在和发展的宪政主张与大多数人

统治的民主主张之间的悖论，立法权被尊崇为神圣和至上的

，种种忽视甚至剥夺个人价值与利益的立法形式（无论是人

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还是行政立法，甚至更为广义的政策性

立法），都因为有主张民意的头衔而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正当



性。 于是，在回应上述设问的同时，我们似乎必须首先解决

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第一，处于一个特定文明传统的我们

，是否应该接受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和信念，以促进我们的宪

政发展？第二，这样的接受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出现，从而可

以使现今分布在各个领域的推动权利保障的努力获得大致统

一的基础，使它们形成一种持续的合力？ 阅读《超验正义》

的任何一位读者，都会强烈感受到西方近代宪政模式深厚的

基督教文化基础。显然，在此毫无必要复制弗里德里希对中

世纪以来阿奎那、胡克、阿尔色修斯、洛克、康德等不同时

代代言人的诠释，这些诠释确已让我们相信他们及其所处时

代的宪政观念是怎样深切地受到宗教影响的。也许，有很多

人会因此质问：既然如此，我们这些缺乏基督教文明养育的

人，我们这些历史地处于无神论精神状况的人，怎么可能会

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样深信世间的统治者只有像上帝那样

行事才是符合正义的、人定法必须符合上帝的理性、上帝的

理性是可以为上帝平等赋予其理性能力的人所知晓的，怎么

可能会像基督徒那样在此确信基础上坚定不移地维护个人自

由权利是神圣的、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分权、权力必须受到

限制等主张呢？ 我们必须首先成为基督徒，在我们的内心深

处拥有了基督徒执着、坚固的信仰，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民族

精神，然后才可以真正走上宪政之路，这绝对是一个荒谬绝

伦的构想。《超验正义》的作者在其细致阐明宪政论的基督

教根基之前，早就驳斥了与此荒诞构想一脉相承的某种文化

相对论：“在断言西方的宪政论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时，

我们所遵从的是一种现代的信念，即认为一切文化现象应被

视为一整套相互关联的价值观、利益和信仰的体系的呈现。



这一正确的主张很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相对论，这种相对论

视该种价值观、制度和行为模式被限定在一套特定的体系内

，并因此难以超越其樊篱。我不同意如此眼光狭隘的浅见，

而承认在许多相互关联的情境中，基本相同的现象的再现，

呈现出作为人的人类所具有的普遍的可能性。易言之，通过

展示文化的和观念化的宪政论内涵，我不想排斥其普遍有效

的可能性⋯⋯”。 当然，毫无理由地去追随任何一个人的观

念是不符合人之自然本性的，精神的自由要求实际上通常也

促使我们以理性的眼光来检视和判断是否接受一种主张。弗

里德里希的驳斥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因为他提出了“作为人

的人类所具有的普遍可能性”这一值得重视的论据。我们可

以承认自己和弗里德里希以及他所展示的思想巨匠来自于不

同的文化传统，但我们绝对不可回避我们和他们一样是作为

人而存在的；我们可以拒绝承认人乃上帝造物因而每个人都

享有同等的尊严、自由和上帝赐予的理性能力，但我们绝对

不能抹杀每一个具体的人与其他人一样的生命存在和发展之

价值。在一个传统基督教社会日益世俗化、宗教基础渐趋削

弱的时代，西方人得天独厚地、自然地继承了历史给予他们

的人类个体具有最高价值的观念遗产；在一个非基督教的世

界里，我们难道不能从人类的普遍可能性出发把这种遗产视

为整个人类的，而不是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的？剥下阿奎那

、胡克、阿尔色修斯、洛克、康德的宗教外衣（也许这是一

种无礼的举动），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无不确立了每一个个体

的人在世俗秩序中的崇高地位，世俗秩序的意义就在于通过

制度化的体系努力确保这样的崇高地位。当康德“注意到宗

教含有这样一种认知，即所有的义务都是神的命令，但这些



神的命令并不是一种异己意志的任意规条，而是每个自由意

志的基本法则”之时（页67），发出了“每一个人都应被作

为一种目的来对待，而决不应仅仅被作为一种手段”的跨越

时空的呐喊。这就是有力的明证。 也正是在一个世俗化的背

景之下，当代的弗里德里希在诠释宗教信仰权、选举权和工

作权的时候，就不再是以上帝旨意为它们正名了，而是完全

诉诸一个人的存在、实现与发展价值。“如果一个人获得这

样三种权利：宗教信仰权、选举权和工作权体现自主的自由

、参与的自由以及创造、发明和革新的自由的三种权利，他

会发现，就像相应的自由一样，这些权利都旨在使人成为一

个完整的自我，一个得以充分发展的人。不让人信其所信，

不让人参与对其统治者的挑选和定期更换，不让人在其能够

生产和创新的领域内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这里的任何一种剥

夺都会被视为非人道的举措，就像致人以残废和妨碍其成为

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权利具有一种客观存在，它们发

自于人的真实本性，就像与之相应的自由也出自人类本性一

样。因为这些自由是人类力量的展现。⋯⋯每一项权利都可

被表述为一种能力，一种人达致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一事实

是一切权利的坚实的内核。”（页97－98）面对这样的主张

和信念，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再以狭隘的“文化相对论”

、“国情论”、“民族优秀传统论”来拒斥之了，否则，我

们这个民族还会像黑格尔所言的那样停滞不前，还会在有意

无意地迷恋于传统中遏制人性解放的糟粕。 其实，这似乎多

少有点杞人忧天。因为，在一个家庭、社会结构以及与世界

交往结构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中国，民众已经越

来越多地以各种形式如维护自己的隐私和名誉、反对家庭暴



力、主张自己的消费权益、选举自己信任的村长、组织和参

与自治组织等提出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吁求。尽管还随处可见

阻碍、压制这些吁求的力量，还随处可见对此类吁求尚不觉

醒的人们，但这个趋势不是任何人或任何权势可以阻挡的。

在此意义上，为什么要接受“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的西方

宪政之核心理念，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上自我困扰地进行设问

与回答的问题，而是一个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众已经作

出选择并有相对确定答案的问题。这也恰恰应证了构成西方

宪政论基础的一个信仰：“正义，作为原生的、最高的自然

法，因此便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掌握的。因为，植根于所有人

心中的理性实际上是一项共同财富，而不是⋯⋯智慧精英独

有的或首要的特征。”（页73）这也再次让我们的耳边回响

起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

昌，逆之者亡。” 问题只是回答了一半，我们只是肯定了：

发源于一种文化情境的价值观可以突破其原有的体系而在人

类中间具有普遍有效的可能性，只要这种观念充分肯定了具

有人格的人普遍内在的价值，这个可能性就完全可以转化为

现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形式接受，从而使

目前正在萌发和形成的各种反映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吁求脱离

分散的状况，使全体民众在思想上能够达成某种一致性，最

终使我们的政治秩序建立在这种一致性基础之上。对于这个

问题，可以从多个维度上予以回应，这里无意探讨在具体的

制度构建层面如何应对的问题，而是要在精神领域确立这样

一个主张：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应该成为一种超验的信仰

。 西方人是在基督教文化根基上确立对人的信念的。当一个

基督徒深信自己践行上帝的诫命就可以获得神恩和拯救时，



那么，世俗政治秩序发出的任何命令（人定法）只有符合上

帝的诫命，才可以让其服从。（页20）而上帝的诫命是可以

透过上帝植根于人类的理性为一切人所知的，人类普遍恒久

的呼声就如同是上帝自己的意愿。（页49）上帝的法律，即

理性的法和自然的法证明人享有自主的自由，因为除非人能

够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他们就不能自由地推理，而如果他

们不能自由地推理，他们就成了奴隶。（页73）一切与宪政

有关的对人的尊重的观念，就是在这样一种宗教信仰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它们因为符合宇宙的根本法则而获得了神圣性

和超验性。当这种信念已经深深扎入人心而难以撼动之后，

即便宗教基础随着时代的转换而削弱了，它依然保持着强大

的、永远鲜活的生命力。我们不能说，具备这种信念的西方

人就一定是维护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历史上发生在西方世界

的黑奴、殖民、侵略、种族屠杀都证明此类断言是错误的。

彼岸王国和此岸王国总是存在差距的。但是，不可否认，正

因为具备这种信念，人们才坚定不移地、始终保持警觉地去

追求其权利的实现，不断地去填补两个王国之间的沟壑、接

近正义。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助理法官在60年代就曾经撰写

到：“促使白人共同体承担起补救工作的，并非黑人的物质

力量，而是其事业的道德力量。推动占据多数的白人去矫正

难以忍受之情势的，正是基本的良知、正义和经过长期而全

面合理化的国民利益观。” （Abe Fortas, Concerning Dissent

And Civil Disobedience）弗里德里希也指出，尽管工作权是在

工业化造成大规模失业以后才得到普遍认可的，但是，“因

此而认定这种权利是因为这一点才产生则是错误的。毋宁说

，对这一权利的主张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工作是人的本



性的一部分，因此，剥夺其实现这一自然倾向的任何情形都

应该加以纠正。”（页101） 可见，一种内心深处颠扑不破的

信仰，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甚至完全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外

在物质的力量，尤其是当这种信仰成为普遍的、一个民族基

本认同的东西。诚如上文所述，我们不可能也无需借助基督

教来拥有“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的信仰，因为对人的内在

价值的情感确认和追求，是可以超越自我而为所有理性人共

同享有的。当今，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发生着许许多多不正

义的事情，个体人的尊严、自由、权利不仅受到来自公共权

力的侵犯，而且也同样受到其他个人的、单位的恶意掳夺，

这些似乎很难使我们确立起对人的信念。然而，与其说这些

现象表明我们这个民族难以成就信仰的话，倒不如说，一个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失去特定信仰的民族，在逐渐培育其人本

主义信仰的过程中，因为还未成熟而导致了人性丑恶肆意泛

起。对人的信念，并非掩耳盗铃似的遮盖人性之丑陋。只有

当我们确信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向善的，当我们由此信念进

而树立起为每个人的存在、自我实现和发展提供保障的信念

时，才会在手中握有坚实的藤条，去鞭笞和约束任何人（无

论是高官还是普通人）侵害其他人自然权利的恶行，才会积

极主动地去制定符合理性的法律、创设维护人类尊严的权利

，以抵抗任何扼杀和压制向善人性充分实现的恶行以及纵容

这种恶行的制度。也只有如此，我们这个民族才可以获得走

向宪政一个以人类个体为最高价值的政治秩序的精神底蕴、

精神氛围和精神支撑。 在信仰重塑的过程中，让我们细细品

味康德的一则著名喟叹吧：“有两样东西伴着永远新鲜且不

断增长的好奇和敬畏注入我们心中⋯⋯星光闪烁的苍穹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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